
（2022）浙0106民初6167号
杭州森晖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杜雨森：本院受理

原告杭州红番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森晖建筑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杜雨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法庭（5）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 浙 0108 民初 4409号

韩璐嫣：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滨江区豆乐宠物店诉被
告韩璐嫣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0108民初4409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如下:准许原告杭州市滨江区豆乐宠物店撤回起诉。案
件受理费 50 元，由原告杭州市滨江区豆乐宠物店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220号

徐天龙：上诉人杨伟良就(2022)浙0108民初2220
号原告杨伟良与被告孙丽娜、徐天龙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
案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
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 浙 0108 民初 4885号

邱怡君：本院对原告虞中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108 民初
48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邱怡君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虞中雷借款本金2948.17元，
并支付逾期利息(以2948.17元为基数，自2022年10月27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邱怡君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虞中雷公告费650元;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
告邱怡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 0108民初4910号

宁波启望聚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骆朝辉、李晓
强：本院受理原告罗湛与被告杭州启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启望聚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韩敏、骆朝辉、李晓
强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
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3月9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你们若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6481号

李发家（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唐家坞村黄泥地）:本
院受理原告凌满琴诉被告李发家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3月2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审判大楼第十九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1民初201号
叶时银（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百山祖镇斋郎村三弄）：

本院受理原告裘晓飞诉被告叶时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裘晓飞起诉要求：一、判令被
告归还原告4300元；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期间的全
部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23年3月1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场口法庭三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4256号

齐细伟：本院受理谭华球诉齐细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114民初425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齐细伟
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谭华球借款 6000
元；二、被告齐细伟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谭
华球因维权支出的律师诉讼代理费2500元。如被告齐细
伟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5元，由被告齐
细伟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6418号
陈水月（户籍地杭州市钱塘区新湾街道三新村新龙9

组45号）、孙荣庆（户籍地杭州市钱塘区新湾街道三新村新
建7组54号）：本院受理原告周明通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
款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114民初6418号民
事判决书、告知书等。本院判决：一、被告陈水月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周明通220000元，并赔偿该
款自2020年6月10日起按年利率3.7%计算至实际付清之
日止的利息损失；二、被告陈水月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周明通公告费650元；三、驳回原告周明通的其
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被告陈水月负担。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6724号
余国林（户籍地杭州市钱塘区义蓬街道新庙前村1组

23号）：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维昂化工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14民初
6724号民事判决书、告知书等。本院判决：一、被告余国林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杭州维昂化工有限
公司借款本金5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18097.19元（利
息暂计算至2022年9月14日，自2022年9月15日起至款
项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按年利率15.4%另行计算）；二、
被告余国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维
昂化工有限公司公告费560元；三、被告余国林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维昂化工有限公司财产保
全申请费704元。案件受理费1502元，由被告余国林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3866号
吴林华（男，1967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

庐县城南街道大联居民组荇塘坞一组）：原告浙江福腾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吴林华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我院
于2022年11月4日立案受理，因你不居住在户籍所在地，
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
告支付物业管理服务费及能耗费4909元、滞纳金618元（按
月息1分计算，算至2021年3月计618元，后续另行计算），合
计5527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公告费。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七日内和十五日内。本案定
于2023年3月23日9时在桐庐县人民法院第十二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122民初152号
陈国庆（公民身份号码330106195804133339）：

本院受理原告张艳与被告陈国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
料。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30000元
及违约金5700元（从2016年7月3日到2022年7月3日
以每天10元的违约金计算）。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本案定于2023年3月2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 民初3794、3795、3796 号之一
刘超（男，1992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

庐县凤川街道凤川大道277 号美庐新城2 幢1 单元
1204室）：本院受理原告吴德华、王春艳、魏文韬诉被告刘
超民间借贷纠纷三案，已经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2）浙
0122民初3794、3795、379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对（2022）
浙0122民初3794号案件判决如下：一、被告刘超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吴德华借款37627.43元，
并支付自2022年7月16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
率3.7%计算的利息损失；二、被告刘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吴德华公告费455元。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1元，保全费396元，合计
1137 元，由被告刘超负担。本院对（2022）浙0122 民初
3795号案件判决如下：一、被告刘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归还原告王春艳借款20000元，并支付自2022年
8月16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3.7%计算的利息
损失；二、被告刘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
春艳公告费455元；三、驳回原告王春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保全
费220元，合计520元，由被告刘超负担。本院对（2022）浙
0122民初3796号案件本院对：一、被告刘超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魏文韬借款25000元，并支付自
2022年8月24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3.65%计
算的利息损失；二、被告刘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魏文韬公告费455元；三、驳回原告魏文韬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5
元，保全费270元，合计695元，由被告刘超负担。原告吴
德华、王春艳、魏文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申请退费；被告刘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
纳应负担的诉讼费。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江南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 0127 民初 3326号

余成南：本院受理原告钱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27民初
33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余成南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钱斌借款46280元并支付该款自
2022年7月2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逾期
利息。案件受理费957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517元，
由被告余成南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
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7民初4362号
钱卫：本院受理（2022）浙0127民初4362号原告舒培

勇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本案由审判员适
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须知、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4月3日上午9时在
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并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780号
梁利绒(公民身份号码6104251982****1783)：原

告车壹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与被告梁利绒
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

（综合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23年
2月24日14：00在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848号
龙伍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高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

被告龙伍祥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5民初3848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5民初23号
王兰：本院受理原告梁甜甜与被告王兰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动履
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慈城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3年3月10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慈城人民法庭公开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824号
徐州神威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炬

达模具有限公司与被告徐州神威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承揽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公司现在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方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2824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被告徐州神威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宁波
炬达模具有限公司模具款85 000元，并赔偿原告自2022
年8月26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 925元，由被告徐州神威消防器材有限
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徐州神威消防器材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宁波炬达模具有限公
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3189号
田景：本院受理原告高淑芳与被告田景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211民初318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
田景支付原告高淑芳借款1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50元，由被告田景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向本院交纳。本案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田景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高淑芳。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3684号
徐其刚：本院受理原告吴建华与被告徐其刚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等材料。原告吴建华诉请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
原告支付货款722204.5元（大写：人民币柒拾贰万贰仟贰
佰零肆元伍角）；2.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
金29218.11元以722204.5元为基数，按一年期货款市场
报价利率（LRP的1.5倍为标准自2022年1月1日起计算
至实际付款日为止，暂计至2022年9月22日为29218.11
元）以上共计暂751422.61元；3.本案的案件受理费、律师
费、公告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依法由审
判员徐俊美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3年3月29日9时在
本院庄市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3314号
郑连志：本院受理原告吴建宁与被告郑连志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211民初331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
郑连志支付原告借款200 000元，并支付自2019年8月16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200 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4.25%计算的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
681元，由被告郑连志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
本院交纳。本案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郑连志负担，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吴建宁。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431号
李自祥、查红昌、张爱华、林英泰：本院受理宁波新树

日用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李自祥、查红昌、张爱华、林英泰追
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2）浙0212民初74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259号
山东山推胜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市鄞州永鑫标准件厂与被告山东山推胜方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原告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补充证据及被
告股东提交证据等诉讼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23年2月23日14点30
分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548号
何忠信、章翠英、何尼娜：本院受理原告何照一与被告

何忠信、章翠英、何尼娜、何雪妮、何志飞、何志荣继承纠纷
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诉讼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本案定于2023年3月9日9点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
院姜山4号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708号

吉克子嘿：本院受理原告蒋志华与被告如外有日、兰
马子热、如外有拉、麻查么色扎、吉克子嘿生命权、身体权、
健康权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诉讼须知、转普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3月
13日10时00分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3471号
南昌恒腾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平行线

文化有限公司诉被告南昌恒腾置业有限公司广告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
民初1347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2393号
山东省贤瑞经济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2）浙

0225民初2393号原告浙江宝融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
裴利想、山东省贤瑞经济贸易有限公司、山东永利海润食品
有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独任
审判员于2022年7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你方作
为被告无法通过直接、转交、留置等方式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亦无法查找现居住地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据你方经常居住地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起诉状（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诉讼材料。原告起
诉要求判令：1.三被告共同立即支付原告销毁仓储物垫付
的费用135000元；2.三被告共同立即支付原告仓储费
234850元（仓储费按每天671元，从2021年10月27日计
算至2022年10月11日仓储物被销毁之日止）；3.三被告立
即支付原告移库搬运费4 000元及货物托盘使用费4000
元；4.三被告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15000元、
保全担保费500元；5.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
2023年2月27日上午9点30分在象山县人民法院诉讼服
务中心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552号

余玉龙:原告齐秀玲诉被告余玉龙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证据
副本、鉴定申请书、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等有关文书。原告变
更后诉请：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8251.91元；2、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
3月24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十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599号
高亚楠：原告魏梦珂诉被告高亚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等有关文
书。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85000元，并
支付自2022年3月19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10%
计算的利息，利息暂计算至2022年11月18日为5666.67
元；2、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6000元。以上合计
96666.67元。3、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3月24日09时在本院第十号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7281号之一
伍习平：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伍习平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7281号之三民事判决书：被
告伍习平归还原告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20 000元，支付利息3 924.51元（计算至2022
年8月22日）以及从2022年8月23日起至借款还清日止按
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被告伍习平负担本案案件受理费398元。如不服本
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
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7281号之二

周文先：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魏仁泽、周文先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7281号之四民事判
决书：被告魏仁泽、周文先共同归还原告宁波余姚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6141.57元，支付利息
11920.10元（计算至2022年8月9日）以及从2022年8月
10日起至借款还清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款限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告魏仁泽、周文先负担本
案案件受理费50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07号
徐杰：本院受理原告王毓敏诉被告徐杰民间借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
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90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754号
贾帅民：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建新诉被告贾帅民、中国

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中心支公司、高壮壮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87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中心支公司
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刘建新 26 978.92元，款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被告贾帅民赔偿原告刘建新
33 831.35元，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三、被
告高壮壮赔偿原告刘建新14 499.15元，扣减已赔付的10
000元，尚需赔付4 499.15元，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履行；四、驳回原告刘建新其余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
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
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
案受理费645元，由原告刘建新负担79.50元，由被告中国
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中心支公司负担233.50
元，由被告贾帅民负担293元，由被告高壮壮负担39元，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本案公告费用650
元，由被告贾帅民负担，该款已由原告交纳，被告贾帅民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建新。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0221号

洪太平：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支点广告标识有限公司慈
溪浒山分公司诉被告广东南国鼎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慈
溪分公司、第三人洪太平定作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
1022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广东南国鼎峰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慈溪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
付原告宁波支点广告标识有限公司慈溪浒山分公司定作
款3176.67元，并支付自2022年10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
日止、以所欠货款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
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
务利息=债务人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
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广东南国鼎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慈溪分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公
告费650元，由被告负担，因原告已预交，故被告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至
本院观城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1916号
陆凯（公民身份号码4228261989****4010）、宁

波 永 正 担 保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20057750553XB）：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支行与被告陆凯、宁波永正担保有
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送达（2022）浙0291民初19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法 院 公 告
2023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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